莆财外〔2022〕53号

莆田市财政局 莆田市商务局

关于下达2022年省级电子商务发展项目资金的通知

秀屿区财政局、商务局：

根据《福建省商务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2022年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第一批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闽商务〔2022〕85号）、《福建省商务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核定2022年电子商务发展项目资金的通知》（闽商务〔2022〕164号）、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商务厅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闽财外指〔2021〕25号）、《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商务厅关于调整2022年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的通知》（闽财外指〔2022〕6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现将核定给我市的2022年省级电子商务发展项目资金100万元下达给你们，款项“2169999--其他商业服务业等支出”科目，政府经济分类科目为“51301-上下级政府间转移性支出”，请及时将资金拨付至项目单位，专款专用并加强资金绩效管理。

附件：1.2022年省级电子商务发展项目资金核定表

      2.绩效目标表
莆田市财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莆田市商务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0月14日

附件1
2022年省级电子商务发展项目资金核定表

	县区
	企业名称
	金额

（万元）
	项目类别

	秀屿区
	福建莆田电商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
	100
	促进电商平台发展，服务实体经济

	合计
	100
	


附件2

绩效目标表

	项目

名称
	省级电子商务发展项目资金

	项目
分类
	法律法规要求安排的项目支出 □            省级及以上政府要求安排的项目支出 ☑

	
	市委市政府研究确定的项目支出 □          其他需安排的项目支出 □         

	项目期限
	              2022年1 月至2022年12 月

	项目
资金
情况
（万元）
	[image: image1.png]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县区 
资金来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总额
	仙游
	荔城
	城厢
	涵江
	秀屿
	北岸
	湄洲岛

	
	资金总额 ：
	100
	0
	0
	0
	0
	100
	0
	0

	
	    省级补助资金
	100
	0
	0
	0
	0
	100
	0
	0

	
	        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
	100
	0
	0
	0
	0
	100
	0
	0

	
	              基金预算拨款 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
	
	    县区资金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
	
	    其他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
	测算依据及说明
	《福建省商务厅 福建省财政厅关于2022年商务发展专项资金第一批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闽商务〔2022〕85号）

	绩效目标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绩效标准
	绩效目标值

	
	
	
	
	
	总体目标
	仙游
	荔城
	城厢
	涵江
	秀屿
	北岸
	湄洲岛

	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全市重点电商平台数
	全市重点电商平台数超1家
	1家
	-
	-
	-
	-
	1家
	-
	-

	
	
	质量指标
	县区目标完成率
	县区目标完成率达到100%
	100%
	100%
	100%
	100%
	100%
	100%
	100%
	100%

	
	
	
	管理制度健全性
	建立健全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。
	建立健全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。
	建立健全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。
	建立健全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。
	建立健全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。
	建立健全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。
	建立健全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。
	建立健全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。
	建立健全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。

	
	
	时效指标
	分配下达及时率
	分配下达及时率达到100%
	分配下达及时率达到100%
	分配下达及时率达到100%
	分配下达及时率达到100%
	分配下达及时率达到100%
	分配下达及时率达到100%
	分配下达及时率达到100%
	分配下达及时率达到100%
	分配下达及时率达到100%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目标
	电子商务行业公共服务活动场次
	电子商务行业公共服务活动1场次
	1场次
	-
	-
	-
	-
	1场次
	-
	-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目标
	扶持企业满意度
	满意度不低于90%
	90%
	90%
	90%
	90%
	90%
	90%
	90%
	90%

	备注
	




